佛光大學財產報廢／減損單        申請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財產編號
	財產名稱
	規格
	單位
	數量
	購入單價
	購入日期
	報廢日期
	存置地點
	使用保管人
	報廢原因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勘驗小組意見：

	申請人
	單位主管
	會簽單位
	保管組
	事務組組長
	總務長
	會計主任
	校長

	
	
	
	
	
	
	
	

	附註：一、本申請單一式三聯，經簽核後一聯保管組銷帳存查，一聯會計室存查，一聯送申請單位存查。

      二、各單位採購之免稅進口儀器（設備）報廢時，請會簽會計室。

      三、各單位冷氣機報廢時，請會簽營繕組。

       四、各單位電腦設備報廢時，請會簽電算中心。


